
 

 

 

皖北煤电安〔2020〕99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单位： 

近期先后发生招贤矿业“3.29”顶板出水压架事故、中安联合

“4.8”员工误操作非计划停车事故、钱营孜煤矿“4.10”运输事故，

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贯

彻落实《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徽省能源局关于皖北煤电集团钱

营孜煤矿“4.10”运输事故的通报》（皖煤监传真﹝2020﹞15 号）

要求，迅速扭转安全被动局面，特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

1.各单位、各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安全发展思想和关于安全生产系列指示批示精

神，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坚持“零死亡”目标不动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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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决做到“不安全不生产”。 

2.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4 月 10 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、

4 月 11 日全省煤矿安全警示教育现场会精神，3 天内将本通知及

《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徽省能源局关于皖北煤电集团钱营孜

煤矿“4.10”运输事故的通报》（皖煤监传真﹝2020﹞15 号）传达

到班组和个人。 

3.各单位通过多种方式开展“大反思、大讨论”活动，严防麻

痹思想、侥幸心理、自满情绪。 

二、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力度 

4.深入开展“工人违章、干部反省”活动，各单位 4-6 月份开

展违章作业专项治理，员工发生严重“三违”的，区队长公开做检

查。员工因“三违”造成人身伤害事故的，问责跟带班人员、班队

长、安监员责任。 

5.化工单位开展“岗位问答”活动，车间主任及以上管理人员

4 月底之前完成“岗位问答”检查工作，做到所有岗位人员全覆盖。 

6.压实现场管理团队责任，实施“三个问责”：区队长、班队

长安排部署工作不系统、不全面、工作任务标准不符合规程措施

要求的，一律严肃问责；跟带班人员不掌握当班安全生产重点的、

未做到现场交接班的，一律严肃问责；安监人员未能盯在现场、

未严格执行“停止作业”规定的，一律严肃问责。 

三、针对性“找差距、补短板、强措施” 

（一）“找差距”重点开展 3 个专项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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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各单位开展运输管理专项检查（包括采掘、钻探等专业

打运、起吊作业）；自查情况 4 月 18 日前报公司机运部，机运部

组织督查。 

8.各单位开展防治水专项检查，并“举一反三”对集团公司

2020 年审定的重大灾害治理“一矿一策、一面一策”落实情况进

行自查；自查情况 4 月 20 日前报公司通防地测部，通防地测部

组织督查。 

9.为吸取《钱营孜煤矿机运管理规定》不够科学有效问题，

各单位分管负责人对现有管理规定、技术措施进行全面排查、梳

理、完善，彻底整治“两张皮”问题，并按业务归口 4 月 20 日前

形成清单报公司安全生产业务部室。公司业务部室针对突出问题

拿出具体整改意见和管理规定，并强化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“补短板”重点实施 3 项措施 

10.集团公司成立工作组，对钱营孜煤矿、招贤矿业、淮化

集团（新淮公司）开展“开小灶”重点督导；同时落实安徽煤监局

对朱集西煤矿“开小灶”相关工作要求。 

11.吸取钱营孜煤矿运输事故教训，落实以下规定： 

一是加强车辆掉道复轨管理。发生车辆掉道后，现场责任人

员必须汇报矿调度中心、单位值班人员，未汇报并擅自复轨的按

严重“三违”追究责任单位负责人及违章人员责任。车辆掉道应及

时调查分析原因，根据调查分析结论认定责任，不得强硬规定“车

辆掉道一律给予处罚”。平巷复轨必须由责任单位队长以上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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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现场指挥；重载车辆、无极绳牵引车辆、斜巷运输车辆复轨

必须制定措施，由责任单位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、矿跟班人员现

场指挥，安检人员现场监管。 

二是加强专用车辆使用管理。风水管路、轨道、工字钢、单

体等材料使用长材专用车，锚杆使用箱式专用车，锚索使用专用

车，综采大件、大型机电设备使用专用平板车，单轨吊使用配套

箱式材料车。 

三是加强矿车使用管理。采用矿车装运物料时，所装物料不

得超出矿车高度、长度、宽度，采用可靠措施确保物料重心居中

不偏。不得使用矿车混装物料。 

四是强化源头管控。落实装车管理责任，使用不完好车辆或

装车不符合规定的，应对装车人员进行问责。实行装车验收制度，

承运人员、各处把钩工等应承担装车验收职责，如违规车辆进入

运输系统，对验收人员进行问责。 

五是制定治本之策。各矿应按本通知要求，制定运输车辆使

用规定和装车标准并严格执行。暂时不能全部使用专用车运输锚

杆、锚索的单位应制定整改计划，于 2020 年 5 月底前完成整改；

在此期间如使用其它车辆代替专用车，应制定装车、固定等专项

安全措施，落实现场管理和监管责任。 

2020 年 6 月 1 日起，违反本通知要求的按停止作业处理，

并问责矿分管负责人。 

12.吸取招贤矿业水害事故教训，落实以下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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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树立“排水能力不足就是事故”理念，采掘工作面实际排

水能力不能满足作业规程要求的，按停止作业规定处理。 

二是强化重大灾害治理，违反集团公司审定的“一矿一策、

一面一策”，人为减少、弱化防治措施的，按停止作业规定处理，

并责成分管责任人做检查。 

（三）“强措施”重点开展 4 项工作。 

13.强化风险管控。深入开展“学法规、抓落实、强管理”活

动，突出重大灾害治理，各单位分管负责人要熟知分管范围内重

大风险管控情况。做实员工培训，提升员工安全风险辨识、管控

能力。强化源头控制、突出变化管理，公司 4 月底对各单位“预

测、汇报、控制、考核”动态变化管理体系建设、实施情况进行

检查。 

14.强化警示教育。各单位结合实际设立“事故警示日”，开

展班前“一案例”警示教育；分管负责人每月给基层单位上一堂

“案例警示教育课”，并拿出 2-3 条硬性整改措施严格执行，杜绝

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。 

15.强化制度执行。严格执行临时支护（含机载临时支护）

打设必须验收、掉道事故必须汇报、停送电检修作业必须监护“三

个必须”硬性规定，传达落实到每一名涉及员工,入脑入心。公司、

矿各级管理人员实施现场抽查问答，培训、宣教不到位将对分管

负责人进行问责。 

16.强化作风建设。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坚持“实事求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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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敢于暴露问题、解决问题，重点整治安全管理中“三惯”

思想，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造假行为，以“实打实”的作风保障安全

生产。严肃干部作风督查，跟带班、值班、应急值守等人员职责

落实不到位，一律公开通报，严肃问责。 

各单位根据本通知制定实施方案，严格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安徽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徽省能源局关于皖北煤电集团

钱营孜煤矿“4.10”运输事故的通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

 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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